

丰都县生态环境局
丰都县农业农村委员会
丰都县住房和城乡建设委员会
丰都县公安局
丰都县林业局
县应急管理局
关于进一步加强全县露天焚烧分级管控的通告

丰环发〔2025〕27号

为改善空气质量和加强森林防火，保障人民群众身体健康和生命财产安全，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大气污染防治法》《重庆市大气污染防治条例》《中共重庆市委办公厅 重庆市人民政府关于印发重庆市全面加强新形势下森林草原防灭火工作实施方案的通知》（渝委办发〔2024〕2号）《关于加强露天焚烧秸秆管理的通告》（渝农发〔2016〕277号）等相关法律法规及我县实际情况，现就进一步加强全县露天焚烧分级管控有关事项通告如下：
一、露天焚烧管控物质​
本通告所管控的露天焚烧物质，涵盖水稻、玉米、油菜、小麦等农作物秸秆，以及落叶、杂草、枯枝、塑料、橡胶等其他易产生烟尘污染的物质。​
二、禁止露天焚烧区域​
1、丰都县城区及周边 5 公里范围内。
2、林区及距离林地边缘 100米范围内。
3、高速路沿线两侧 500 米范围内。
4、乡镇镇域建成区周边 500 米范围内。
5、县政府划定的禁止露天焚烧区域。
6、法律法规规定的其他禁止露天焚烧区域。
各乡镇街道要严格按照上述禁止焚烧区域要求，结合本辖区实际地形、人口分布、农业生产布局等因素，进一步将禁止焚烧范围精准细化到村组，确保管控范围科学合理、精准高效。​
三、有序燃烧区域及管控方式​
（一）区域界定​
除上述明确划定的禁止区域以外的其他区域，为有序燃烧区域。​
（二）管控方式​
1、高发期强化指导：在每年 8 - 10 月露天焚烧高发期，各乡镇街道要加强本辖区露天焚烧的指导，同时制定应急处置预案，确保不因露天焚烧引发森林火灾，同时将方案及实施情况报县农业农村委备案。​
2、预警天气禁烧：在生态环境部门会同气象部门发布污染预警信息后，各乡镇街道必须严格禁止本辖区内一切露天焚烧行为（包括疫木焚烧）。
四、强化禁烧区秸秆综合利用​
县农业农村委要发挥牵头作用，制定全县秸秆综合利用的整体规划和实施方案，加大对秸秆综合利用技术研发和推广的支持力度，积极引进和示范先进的秸秆利用技术和设备，如秸秆肥料化生产技术、秸秆饲料化加工技术等。​
各乡镇街道要具体负责本辖区内禁烧区秸秆综合利用工作的组织实施，积极宣传引导农户参与秸秆综合利用，建立秸秆收储运体系，鼓励发展秸秆综合利用专业合作组织和企业，通过市场化运作提高秸秆综合利用率。​
在实施秸秆综合利用项目过程中，要优先保障禁止焚烧区域，集中资源解决这些区域秸秆出路问题，减少露天焚烧物质存量，从源头上遏制露天焚烧现象的发生。
五、明确预警信息发布
县生态环境局会同县气象局开展污染天气研判和预警信息发布，县应急管理局牵头开展森林火险研判，会同气象局、林业局发布森林火险预警信息。
​六、加强露天焚烧巡查工作​
高发期巡查：8 - 10 月期间，县农业农村委、县林业局、县生态环境局、县住房城乡建委分别组建巡查小组，根据实际情况开展不定期巡查。巡查要确保对全县30个乡镇街道实现全覆盖，重点检查禁止区域有无露天焚烧行为以及分级管控燃烧区域是否按照规定有序开展焚烧。县公安局协同县林业局开展防火宣传、火灾隐患排查、重点区域巡护、违规用火处罚等。
预警期巡查：在污染预警天气下，各部门根据职责分工开展针对性巡查。县生态环境局重点加强城区周边 5 公里范围内巡查，及时发现和制止焚烧行为，降低对城区空气质量的影响；县住房城乡建委加强城市建成区（含房屋楼顶）巡查；县农业农村委围绕农业大镇和沿江乡镇街道巡查；县林业局加强对疫木焚烧的调度和巡查。​
七、加强管控成效考核运用​
县农业农村委、县林业局、县住房城乡建委要建立健全巡查结果记录和报告制度，对巡查中发现的违反本通告的露天焚烧行为，及时收集相关佐证资料，包括照片、视频、现场记录等。定期将巡查结果及佐证资料汇总后报县生态环境局，县生态环境局将依据这些资料纳入当年度党建统领高质量发展年度考核，并严格逗硬。​
本通告自发布之日起正式施行。请广大人民群众积极支持和配合露天焚烧分级管控工作，自觉遵守本通告规定。对违反本通告的行为，相关部门将严格依照法律法规予以严肃处理。同时，欢迎社会各界对露天焚烧行为进行监督举报，举报电话：县生态环境局70702533，县农业农村委70606527、70709881，县林业局70728119。
特此通告。


丰都县生态环境局               丰都县农业农村委员会


丰都县林业局                   丰都县公安局

丰都县应急管理局               丰都县住房城乡建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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